关于香港律师事务所情况的考察报告

2005年12月1日、2日，我局组织区属律师事务所律师组成考察团到香港进行了参观学习，考察团由潘保军副局长带队，9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15人及公律科人员参加了考察。考察团一行通过实地参观、听取情况介绍、与香港律师互动交流等方式，了解香港律师界的总体情况和所参观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情况。考察活动使律师们拓宽了视野，更新了思想观念，律师们普遍反映收获很大。

一、考察情况

（一）香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行）总体情况

香港目前有400多家律师所（行），事务律师6000多人，其中小规模律师所（律师人数3名以下）较多，占65%以上，许多只有一名律师。律师人数在20人以上的不超过20家。外国律师所在香港有50多家，其中30多家为美国所。外国所实力很强，占据了主要的业务（约9成）。

（二）香港律师制度与内地的主要差异

香港律师制度与内地有很大不同。香港律师依其从业职能不同，分为大律师和事务律师。大律师并不是比事务律师高级，而是业务范围不同，大律师主要负责出庭诉讼事务，事务律师主要是从事非法律事务，但可以出席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代理诉讼事务。事务律师必须在律师事务所执业，而大律师是独立执业者，不在律师事务执业。大律师不能直接与当事人接触，不能向当事人直接收费，诉讼当事人要请事务律师，必须先请事务律师，由事务律师视情况决定是否转聘大律师。接受转聘的大律师根据事务律师对案情的介绍及准备好的法律文书材料，出庭为当事人辩护。

香港取得事务律师执业资格与内地取得律师资格的制度不同，不是考试制，而是认许制，要求具有大学法学专业学历才能取得事务律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申请事务律师执业资格的主要条件是在香港大学或香港城市大学修完3年法学学士课程，再完成1年制的法律专业证书课程，在律师事务所学习两年。香港律师较注重资历，事务律师一般要经过顾问律师、受薪律师、出资合伙人几个阶段，从律师到出资合伙人一般要15年时间。

香港律师管理主要是实行行业管理，香港律师会是事务律师行业自我监管的法定专业团体。香港律师会成立于1907年，所有在香港持有效执业证书之事务律师均为其会员。律师会的在管理方面的主要工作是规管香港律师及律师机构，办理事务律师执业证书年审及颁发证书，发展律师执业保险、违规处罚、规范律师所财务运作等。一旦某个律师事务所关闭，香港律师会会将其所有案件、档案分派有其它律师所，以保证其业务的连续性，维护律师界的整体形象和声誉。

（三）所考察的律师事务所情况

1、香港十大律师事务所中唯一的华资所——胡关李罗律师行

胡关李罗律师行成立于1973年，由胡关律师行与李广志、罗志能律师行合并而成。律师行从成立至今，从一个不足50名律师及员工的规模发展到员工达300多人。律师行完全实行公司化管理，决策由28名合伙人制订，部分合伙人组成管理小组负责执行具体管理事务。律师行主要业务部门分为：房地产部、公司与商业事务部、电讯及资讯科技部、中国部等。律师行的主要业务是四方面：一是证券、股票上市；二是房地产业务；三是诉讼业务；四是公司秘书服务（1974年成立了全资附属公司——富荣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胡关李罗律师行的业务以非诉讼业务为主，诉讼业务约占两成。律师行积极进军内地法律服务市场，在北京设有办事处，2003年，与国浩律师集团签订了联营意向书、与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紧密合作意向书。

2、以“人和”为主要理念的黄乾亨黄英豪律师事务所

黄乾亨黄英豪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61年，由黄乾亨、黄英豪父子创立，现有11名合伙人，20多名律师，在北京、上海设有代表处。主要业务有诉讼、婚姻、中国法律事务（国内企业到香港上市、香港企业到内地投资）等。律师事务所分配主要以固定工资形式，年底按全所的业绩分配奖金。据该所的黄江天律师介绍，律师事务所强调“人和”，以对人的服务为根本，大部分客户是长期客户，客户对律师所的信任度非常高，一般不讨价还价。律师所对不同的客户一视同仁，其理念是今天的小客户以后可能变成大客户，今天的大客户明天可能变成小客户。据说律师所的创始人黄乾亨老先生连对地盘工人都非常客气，亲自送他们到电梯口。

3、内地法律服务在香港的主要阵地——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于1987年在香港依法注册成立，是中国司法部管理的向海内外提供中国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主要业务范围是律师服务、公证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公司下设四个机构：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是经司法部批准在港开展中国法律服务的律师机构，1997年在香港律师会注册，内设金融、民商、国际投资、知识产权、资产重组上市以及诉讼仲裁等业务部门。公证文书审核转递办公室，根据内地政府授权对香港的中国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依照内地法律进行审核并加章转递；代办内地公证；代办在香港使用的内地公证文书的外交确认。查册送达办公室，根据请求核查内地与香港各类注册登记文件的真实性；各类法律文书的双向送达。中国法律杂志社有限公司，负责出版《中国法律》杂志。

（四）香港高等法院印象

香港高等法院大楼是一幢十多层非常普通的建筑。进入一楼大厅后，有咨询窗口，有随便取阅的便民资料，墙上有电子显示屏和一些公告，标明一些正在审理的案件情况，各楼层主要是审判庭。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庭，只要门上挂有“公开”字样的都可以自由。在香港律师的引领下，我们旁听了一个申请禁制令的民事案件。从进入香港高等法院到离开，自始至终，既不需要登记，也没有一个人询问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名保安人员，香港法庭开放式管理和工作的公开透明，让人感叹。

据香港律师介绍，在香港的法院打官司，每个案件，无论标的大小，收费都是1250港元。当事人打官司的花费主要是律师费，败诉方要承担对方的律师费。香港诉讼费用的制度设计非常有利于律师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主要体会

香港律师事务所规范的运作、广泛深入的服务、律师根深蒂固的诚信理念及香港良好的律师执业环境，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感受较深的是：
（一）应当重视培养律师的法治理念和社会责任感。

香港律师群体受到社会广泛尊重，其中的原因除了律师的良好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外，还缘于他们较好地履行了维护法治的社会责任。香港律师有坚定的法治理念，对香港完善的法律体系感到自豪，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律师自觉自律的重要因素。律师职业虽然是自由职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营利性，但它却是法治社会制度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没有律师制度，公民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社会公平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律师的社会定位不应是靠替人打官司谋生的工匠，而应是社会法治的维护者。在内地，对律师工作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宣传是不足够的，社会上对律师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普遍是不全面的，许多人，包括部分律师在内，只是片面地认识律师营利的一面，忽略了律师对维护法治的作用。长此以往，不仅律师的社会地位难以提高，更将会造就一批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法治理念，只会埋头办案，只会追逐利益的律师商人。没有理念、没有责任感，律师要自律是很困难的。因此，加强对律师法治理念、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加强对律师社会价值和作用的正面宣传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二）律师制度设计因素对行业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香港之行中，香港律师崇尚专业水平，鄙视投机钻营，自觉遵守职业操守，自觉维护行业共同利益的良好行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分析其原因，除了法治环境因素外，在律师制度设计方面的一些因素不容忽视。在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方面，香港注重的是法学本科教育的学历，而不是某一次考试。这种制度设计的优点在于整个律师队伍都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教育背景、道德观念、职业理念都较为接近，容易形成统一的行业风气。在律师职业发展方面，香港律师在从事律师行业后可以投身政界，成为议员，还可以成为法官、大法官，即可以从事更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当然，这要求律师在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方面具有良好的表现。职业发展目标也成为律师自律的动力之一。对比内地的律师制度，律师执业准入以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国家司法考试为主要条件，即“一试定终身”，这种制度设计的优点是较为公平、客观，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次考试的局限性很大，实际上很难检验一个人的法律素养、整体素质。目前内地律师队伍中素质差距巨大，用“鱼龙混杂”来形容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行业中统一的观念、理念、风气的形成非常困难。在职业发展方面，由于律师制度与法官、检察官制度、公务员制度没有直接的衔接制度，律师很难成为这些公职人员，一位资深的律师即使能够成为法官、检察官、公务员，也只能从最低层做起，并不是理想的职业发展方向。由于发展道路很单一，缺少更高追求目标的激励，许多律师把赚钱当成唯一的职业追求目标，把赚钱的多少作为衡量自身价值实现的标准。一旦律师混同于一般的商人，律师队伍中出现为牟取利益违法违规不择手段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内地恢复律师制度的时间较短，由于法律人才缺乏等种种原因，现有的制度设计具有合理性，但存在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如何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吸收香港、国外的成功经验，改革律师制度，是不容忽视的课题。

（三）内地律师业的服务水平、竞争力亟待提升。

香港律师服务发展时间较长，在服务的深度、广度，业务分工的专业化程度、服务的质量水平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内地与香港的主要差距在于：

1、非诉讼业务的开拓程度

在香港，律师业务大部分是非诉讼业务，诉讼业务只是较小的一部分。律师广泛到房地产、金融、证券、贸易等各项业务中，与经济、社会事务紧密结合。律师业务的发展已经达到与企业一体化运作的程度，在许多业务中，律师并不是被动地为客户办事，而是充当策划者、导演的角色，主导整个事务的进行，如企业兼并、公司上市等。非诉讼事务的不断拓展延伸，很多业务内容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法律服务范畴，例如胡关李罗律师行的一项很重要业务是公司秘书服务，其主要内容是为客户办理注册成立公司、银行开户、接收传递法定文件、安排董事会、股东会召开等事务。内地律师业务主要还是诉讼业务，非诉讼业务虽然已有了一定开拓，但在介入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

2、服务的专业化程度

香港律师事务所一般都有专业分工或专门从事某方面业务，律师一般只是精通某类业务，律师都以自己的专业水准为荣。专业分工提高了律师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律师的竞争力。在香港，当事人找律师不是看关系，而是看哪个律师事务所、律师对这一类业务更专业。在内地，大部分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没有具体分工，什么案子都接，什么业务都做，这不但造成律师之间的无序竞争，还造成在具体业务上整体专业水平不高的情况，削弱了律师的业务竞争力。

3、集体作战和团队精神

在香港，大宗律师业务的竞争，实际上是律师事务所之间规模、实力的竞争。由于专业分工程度较高，大宗的律师业务往往需要许多律师共同研究、分工合作，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律师事务所注重内部的团队精神，律师之间相互协作配合是基本的要求。内地的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名为合伙制，实际上是个体户联合办公，一些律师事务所人数可能很多，但实际上并不能发挥集体的力量，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律师之间往往是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的关系，不仅少有相互间的合作，甚至律师所内部也存在恶性竞争。这不仅影响了律师队伍自身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律师服务的整体水平。

4、诚信服务的理念

香港的律师事务所注重长期积累，注重以诚信服务保持发期客户。以律师收费为例，香港的律师收费没有统一规定的标准，完全由协商而定，但当事人与律师间极少出现收费争议。究其原因，是因为香港律师事务所注重信誉，严于自律，所提供的服务基本能够反应收费水平，当事人能够理解和接受。香港律师收费在某些方面比内地合理，如香港律师收费主要考虑工作量、工作难度等因素，比较普遍使用计时收费的方式，这相对客观、公道。律师服务非常严谨，注重程序、注重细节，每一项工作，包括每一个电话，都有书面的记录，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合同等法律文书内容非常详尽，往往长达上百页甚至数百页。因此，香港的律师费虽然昂贵，但让当事人钱花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

内地的一些律师不注重信誉的积累和长期客户的培养，急功近利，追求暴富，因收费争议发生的投诉、诉讼屡见不鲜。律师收费标准不尽合理，如民事案件一般按业务所涉及的财产标的按件计费，而实际上很多业务的工作量、工作难度是与标的无关的，例如一宗事实毫无争议的欠款案件，标的额是1000万还是10万，对律师来说，代理诉讼的工作量没有任何区别，而律师收费可能相差几十倍，并没有反映按劳取酬的原则。一些律师在工作中只重关系，只重结果，不重视服务过程和服务品质，降低了律师服务的质量，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可，整体上降低了对律师服务的社会认同。

（四）内地律师应当树立危机意识

从国际的视野看，发达国家的律师机构在本国律师服务市场已经成就饱和的情况下，向外扩张是一种必然，外国所占据香港法律服务市场主要份额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已经加入世贸，根据有关协议，法律服务市场正在不断开放，面对外国、香港律师机构的竞争已经在所难免。大家起初听说香港规模最大的十家律师所有九家是外国的律师所，律师业务的九成被外国所占据，都很不理解，听了香港律师的分析后才恍然明白。香港的律师服务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凭的是实力。一些美英所历史悠久，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人才力量雄厚，有几百甚至上千名律师，有各种专业人才，服务水平高，在全球都有很高知名度，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大的业务中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加上其本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支持，香港本地律师所很难与之抗衡。香港的例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分析国内的律师服务市场，国情特点决定了诉讼业务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但在非诉讼领域，外国、香港的律师机构拥有规模、资金、人才、经验、服务水平等各种优势，对内地律师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就律师业务的特点而言，诉讼业务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发展的空间主要在非诉讼领域，一旦这一领域被大量挤占，内地律师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压缩。加上近年来内地律师数量不断快速增长，律师服务市场将出现“僧越来越多，粥越来越少”的局面。“狼来了”并不是危言耸听。

香港之行，时间虽然短暂，但对考察团成员，无论律师还是律师管理人员，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却是强烈的，大家深刻感受到内地律师业与香港的差距，也感到了压力。大家认识到，中国加入世贸后，特别是CEPA签订后，作为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的法律服务市场面临竞争和挑战将可能更严峻。这种形势下，深圳律师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和实力，做大做强律师服务机构，提高服务水平，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赢得发展。

龙岗区司法局赴香港考察律师工作考察组

二○○六年一月
